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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已發信葵青區議會主席，建議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啟用

及接收和處理醫療廢物的運作初期，每月向該區議會轄下的社區事

務委員會提交監察排放報告。此外，我們亦建議聘用獨立評估人，

就監察排放數據的結果直接向葵青區議會提供專業意見。葵青區議

會主席及社區事務委員會主席回複表示歡迎建議。我們會聯絡葵青

區議會商討建議的詳細安排。環境保護署及葵青區議會的有關信件

的副本載於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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